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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投 标 文 件 

 

 

工程名称：_迳口社区南片区周边基础设施完善工程_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深圳市兴远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鼎盈电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28 日 

  



资信标文件目录 

 

1、投标人廉洁责任承诺书： 

2、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3、企业同类项目业绩。 

 

 

  



1、投标人廉洁责任承诺书 



 

 



2、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市兴远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蔡衍军 

项目经理姓名 陈灿 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 
注册二级建造师证（市

政公用工程） 

一、企业同类项目业绩 

    提供近 5 年（以截标之日起倒推，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同

类项目业绩。业绩材料不超过 2 项，超过 2 项的仅对前 2项进行复核）。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时间 

（年、月、日） 
工程内容 工程规模 备注 

1 

大浪时尚小

镇范围内道

路改造提升

工程 

2478.117934 2022.11.10 

项目位于大浪街

道大浪时尚小镇

范围内，对辖区内

浪宁路、浪奔路、

浪腾路、浪峰路、

逸尚路等 5条城

市支路进行改造

提升，改造总长度

约 2120 米。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道路、交通、

给排水、照明、燃

气、绿化景观等工

程。 

改造总长度

约 2120 米 

“全国建筑市场

监管公共服务平

台” 

https://jzsc.mo

hurd.gov.cn/dat

a/project/detai

l?id=2943603 

2 

平湖街道惠

厦路、香山

路东段(一

期)市政工

程 

2358.037021 2021.04.01 

包括：道路工程、

交通工程、给排水

工程、海绵城市工

程、电力通信照明

工程、监控工程燃

位于平湖街

道金融产业

基地，惠厦路

一期工程(惠

华路一香山

“全国建筑市场

监管公共服务平

台” 

https://jzsc.mo

hurd.gov.cn/dat



气工程、电力迁改

工程、水土保持工

程等。 

路段，呈南北

走向，路长 2

26.131 米，规

划为城市支

路，道路红线

宽度 20 米，

双向 2 车道:

香山路东段

一期工程，呈

东西走向，路

长 190.076

米，规划为城

市支路，道路

红线宽度 24

米，双向 4车

道。 

a/project/detai

l?id=2443668 

投标人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

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蔡衍军，出资 7100 万元 

蔡燕华，出资 600 万元 

蔡壮喜，出资 2300 万元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

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

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

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

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无 
指对投标人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

的主体。 

注、投标人应如实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中关键信息（包括：如项目名称、合同

金额、合同签订日期等相关证明文件的出示日期等关键信息）应当用红色矩形框标注出来。 

  



2.1、企业同类项目业绩 

2.1.1、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道路改造提升工程 





 



 



 



 



 





  



 



 



 



 



 

  



2.1.2、平湖街道惠厦路、香山路东段(一期)市政工程 





 



 



 



 



 



 



 



 



 



 



 



 



 



 

  



2.2、投标人关联关系情况 

 

 

  



3、企业同类项目业绩 

3.1、大浪时尚小镇范围内道路改造提升工程 





 



 



 



 



 





  



 



 



 



 



 

  



3.2、平湖街道惠厦路、香山路东段(一期)市政工程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定性评审要素设置规则》的通知（深建市场〔2016〕5号），本项目资信要素不评审，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资信要素证明材料。招标文件中涉及资信评审内容均不适用本项目。要求各投标人在编制资信标时将资信标中的所有内容同时放入业绩文件中，单独生成业绩文件，在资审结果公示时，一并公示所有投标人提供的资信证明资料（资信标中业绩内容和顺序与业绩文件中不一致的，以业绩文件为准）。

